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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高等法院 

司法機構政務長 

劉嫣華太平紳士：     

香港金鐘道 38號
高等法院大樓地下

Tel：2123-0143  Fax: 2123-0154
enquiry@judiciary.hk

    有關（11）in LM（4）to JUD SCJC 1-70/3 Pt.36, 或 CACV332/2006一案.  

有關對上訴 CACV332 一案所涉 違規法官之投訴一直沒有進展，特別是當本人於

2019年 3 月 25 日的去信正式投訴袁家寧及林文瀚兩上訴庭法官後，本人便於 4天前收到

貴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寫於 3月 28 日的回覆信，信中引用了署理高院首席法官的回覆： 

       『 來函知悉。 來函提出有關 CACV332／2006 的事宜涉及案件的司法決定，署理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在其行政職權範圍內不能亦不會作出任何干預和評論。 

          信中提及的其他事宜，署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沒有任何評論。 

          假如閣下繼續在來信中重複已處理的事情，我們不會再作回覆。 』 

首先有錯正是貴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 就因本投訴者其一之林文瀚法官正是現任的署

理高院首席法官！ 從 25 日的去信詳情特是由附件 3.的林文瀚不就初以署理高院首席為

“傲” 就 違法亂紀地 亂髮 指引令其 法院尊嚴盡失 且其“實際偏頗”行為進一步鐵證

如山，林文瀚法官他否認得了嗎？  

也即然林文瀚法官否認不了本投訴的指控，更因本投訴之另一袁家寧法官為馬道立太

太，貴秘書處就該首先去信終院首席馬道立另行指定其他常務法官處理！  

  由於本投訴的指控已鐵證如山涉及全港公眾利益及司法尊嚴不可再拖延，之前為貴

秘書處布少芬主任今又另一華佩儀女士的不當手法同樣令事態嚴重，貴請 7天內回覆, 以

免全港司法界公開討論！  

本信也只好再次附件給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專員、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及有關司法

機構參閱， 希望可共同挺起胸膛捍衛依法冶港的基礎不被破碎，莫怪！ 

而本信稍後也可從 www.ycec.com/LDBM/cacv332/190410.pdf 下載，更多詳情盡在
主页: www.ycec.com/LDBM/cacv332/2006.htm 或轉 www.ycec.net 也可！ 

如須資料補充，敬請 Tel: 6572-0195 或 傳真到 Fax: 3111-4197 3007-8352 是盼！   

謹此! 

2019 年 4月 10 日 (改正重傳)                       CACV 332/2006上訴人 

附件給：                                               林哲民  

律政司 刑事檢控科  Tel：2867-2232  Fax：2877-0171 
大律師公會 戴啟思主席 Tel：2869 0210  Fax: 2869 0189  
香港律師會 彭韻僖會長 Tel：2846 0500  Fax : 2845 0387  

 


